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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司局）文件（财建字[2011]320号）的要求，由国家广播电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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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广播遥控监测站建设标准及技术要求》GY5072-2005进行修订，编制组在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

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工艺系统组成；4 工艺系统技术要求；5 安装条件；

6 施工要求；7 验收要求等。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为：修订了中、短波和调频广播遥控监测站的主要功能；增加了地面模

拟电视和地面数字电视遥控监测站的工程技术要求；补充了遥控监测站工程施工和验收等方面的内

容。 

经授权负责本标准具体解释的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中心。本标准在执行

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程建设标准定额

管理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13号 

邮编：100045 

电话：（010）68020046 

传真：（010）680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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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规范无线广播电视遥控监测站（以下简称遥控站）工程建设，保证工程建设质量，特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遥控站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项目。 

1.0.3  遥控站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服务区内的中波、短波、调频、地面模拟电视和地面数字电视的播

出情况，开展质量监测、效果监测及频谱占用收测。 

1.0.4  遥控站的工程建设技术要求，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遥控监测  remote monitoring 

通过通信网络发送监测任务列表或实时指令，自动控制远程监测设备完成监测任务的过程。 

2.0.2  遥控站  remote monitoring station 

按照远程控制指令，自动执行监测任务的技术设施和场所。 

2.0.3  效果监测  effect monitoring 

对广播电视发射频率（频道）的信号强度、被干扰情况和播出质量的综合评价。 

2.0.4  质量监测  quality monitoring 

对广播电视发射频率（频道）的信号相关参数、发射特性以及发射机运行状况进行监测。 

3 工艺系统组成 

3.0.1 系统组成 

遥控站主要包括天馈系统、监测处理系统、通信系统、电源系统和防雷接地系统等，系统组成

示意图见图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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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1 工艺系统组成示意图 

3.0.2 天馈系统 

天馈系统应配置相应的天线、共用器或功分器。天线共用器/天线功分器的路数和数量根据任务

确定。 

3.0.3 监测处理系统 

监测处理系统应配置解调、解码、指标测量、监测任务管理、报警处理、视音频处理、数据采

集存储、数据回传、安全保护和远程管理等功能模块。 

3.0.4 通信系统 

建立数据传输通道，实现遥控站与上级监测系统间的通信。 

3.0.5 电源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遥控站宜采用双路供电，以城市供电网为主用电源，设备供电应配备不间断电源。 

1  具备处理市电的电压波动、频率抖动和浪涌等技术措施； 

2  不间断电源应选用在线式，且具备电源参数监控功能。不间断电源的电池续航能力应满足系

统安全关机的要求。 

3.0.6 防雷接地系统 

遥控站应具备雷击保护装置和设备接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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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艺系统技术要求 

4.0.1 射频指标测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中波、短波广播的信号电平和调幅度； 

2  调频广播的信号电平和调制度； 

3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的图像载波电平、伴音载波电平、图像载波电平与伴音载波电平差、图像

载波频率偏差、载噪比； 

4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的信道功率、调制误差率以及误码率等技术指标； 

5  中波、短波、调频、地面模拟电视和地面数字电视频谱占用情况。 

4.0.2 频谱扫描 

接受上级监测系统发出的频谱扫描指令，按照指定频段和步长完成频谱扫描。 

4.0.3 任务管理 

接受上级监测系统发出的监测任务指令，并可按照任务优先级自动调度执行监测任务。 

4.0.4 报警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门限设置 

依据不同要求，接收并执行报警门限参数设定； 

2  越限报警 

测量广播电视信号时，若指标超过报警门限并确认后，立即向上级监测系统报警，同时传送异

常信息，并对异常内容进行记录； 

3  异态报警 

发现广播电视信号异常并报警； 

    4  设备异常报警 

当遥控站硬件设备出现故障后，立即向上级监测系统报警，同时传送故障信息； 

5  报警解除 

异态恢复或故障解除后，向上级监测系统回传报警解除信息和相关信息。 

4.0.5 数据回传 

按照上级监测系统实时或预先下发的任务，回传相关监测结果或视音频内容。 

4.0.6 视音频处理 

遥控站对解调后的音频或视频信号进行编码或转码、OSD信息叠加（包含站点名称、频道/频率

名称和时间等），供本地存储或在线回传。 

4.0.7 数据采集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视音频存储 

可同时采集多路视音频信号，按要求生成视音频文件，存储在本地或指定网络地址； 

    2  监测数据存储 

根据监测任务指令，自动存储监测结果。监测数据存储容量应满足任务需要； 

3  数据存储安全 

本地的数据存储宜为冗余设计，具备有效的安全恢复机制。 

4.0.8 安全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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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具有登录安全设置和身份验证的机制，具备安全防护能力； 

2  应具备系统宕机自恢复功能； 

3  应具备实时监测不间断电源状态的功能，当外电中断时，系统能够报警并自动关闭遥控站系

统。外电恢复正常，系统应自动启动遥控站，恢复原定监测任务。 

4.0.9 远程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控制 

可远程管理监测设备，可独立于操作系统实现远程控制设备的重启； 

2  监测软件远程升级 

接收上级监测系统发送的升级程序，自动完成软件升级； 

3  远程授时 

能够自动与上级监测系统的授时服务器进行时钟同步。 

4.0.10 日志管理 

记录工作情况，生成日志，并可根据要求将日志传至上级监测系统。 

5 安装条件 

5.0.1  机房位置应具有架设接收天线的条件，电磁环境不应影响信号监测。 

5.0.2  机房应具备通信线路敷设的条件。 

5.0.3  机房应考虑通风、防潮、防火、防水、防盗、防鼠和防尘等措施，机房环境温度宜为15℃～

30℃，相对湿度宜为40%～70%。 

5.0.4  机房内应留有足够的设备安装和维护空间，机柜正面通道净宽不宜小于1.2m，机柜背面通道

净宽不宜小于1m，地面宜采用防静电地面。 

5.0.5  接收天线杆（架）应处于防雷保护区，如无防护应设避雷针。当建筑物无防雷接地时，应设

置防雷接地装置。 

5.0.6  天馈系统和机房接地设计宜符合《广播电视工程工艺接地技术规范》GY/T5084的要求。 

5.0.7  机房内应配备无污染的气体灭火器，防火设计应符合《广播电影电视建筑设计防火标准》

GY5067的要求。 

6 施工要求 

6.0.1  施工前应确认安装条件是否满足施工设计要求，并形成相关记录。 

6.0.2  检查设备包装、外观有无损伤，设备、配件及随机资料是否与合同相符。 

6.0.3  天线、馈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天馈系统的组装和架设，并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2  馈线应采用双屏蔽电缆或单屏蔽电缆穿金属管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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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屏蔽电缆的外层或金属管应与天线杆（架）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4  馈线应加装避雷保护器。 

6.0.4  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柜安放应平稳竖直并采取固定措施，机柜内设备、部件的安装应牢固； 

2  系统各设备自检正常，根据施工方案完成系统设备安装； 

3  设备布线应根据机房设计要求敷设，网络线、信号线应与电源线分开布放，布线方式符合相

关的规范要求； 

4  机房内宜为监测设备配备专用配电箱，设备的单相三极电源插座地线应接至机房工艺接地，

设备专用接地端或外壳应接至机柜接地端子。 

6.0.5  联调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线、馈线调试 

按照相关的规范要求，将天线、馈线接入设备信号输入端，保障阻抗匹配； 

2  设备调试 

对设备进行配置，确保设备与上级监测系统的通信正常，验证基本功能，并对相关指标测量结

果进行校准。联调完成后应对所有设备及其连线进行规范、清晰、明确的标识，且标签定义保持一

致。 

7 验收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验收工作应包含出厂验收和施工验收。 

7.2 出厂验收 

7.2.1 遥控站设备出厂时应由供货商按合同要求提供测试报告和合格证。 

7.2.2 建设单位按照合同要求进行逐项测试，稳定性测试时间不应少于3×24h。 

7.3 施工验收 

7.3.1 施工验收应包含施工质量验收和系统验收。 

7.3.2 施工质量验收应在系统设备安装完成并经系统调试符合合同要求后进行。 

7.3.3 施工质量验收的主要内容见表7.3.3。 

表7.3.3  施工质量验收项目表 

序号 项目 检查要求 

1 天线、馈线安装 符合本标准 6.0.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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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3.3  

序号 项目 检查要求 

2 设备安装 符合本标准 6.0.4 的规定 

3 接地 符合本标准 5.0.6 的规定 

4 供电 符合本标准 3.0.5 的规定 

7.3.4 遥控站系统调试完毕后，各项功能应满足合同要求。 

7.3.5 遥控站系统试运行期一般不应少于3个月。 

7.3.6 遥控站系统试运行到期后进行系统验收。系统验收应包括系统功能及性能测试、试运行期内

的运行记录和资料文档验收等。 

7.3.7 验收文档应符合表7.3.7的要求。 

表7.3.7  验收文档（含纸版和电子版） 

序号 项目 内容 

1 项目建设依据 

主管部门批复的技术方案 

主管部门批复的设计文件 

工程任务书 

2 项目建设文档 

工程建设总结报告 

系统功能及性能测试报告（含测试记录） 

稳定性测试报告 

用户使用报告 

3 项目总结文档 

调查报告 

系统安调报告 

设备清单 

施工质量查验报告 

出厂验收报告（含测试记录） 

4 系统资料 

设计文件（含设计图纸） 

竣工图纸 

用户使用手册 

安装维护手册 

安装现场及设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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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1  《广播电视工程工艺接地技术规范》GY/T5084 

2  《广播电影电视建筑设计防火标准》GY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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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艺系统组成 

3.0.2  天馈系统 

依据监测任务的要求和监测对象信号的传输特性，按照不同接收频率范围，选择配置合用的全

向或定向天线，天线要求见表 3-1；对配置多接收天线和接收单元的遥控站系统，配备相应的天线

共用器/天线功分器。 

表3-1 接收天线技术要求 

天线名称 
工作频率 

（MHz） 
驻波比 天线类型 

中波接收天线 0.5265～1.6065 ＜2.5 全向 

短波接收天线 3.2～26.1 ＜3.5 全向/定向 

调频接收天线 87～108 ＜2 定向 

地面电视接收天线 48.5～806 ＜2 定向 

3.0.3  监测处理系统 

当遥控站需具备多项监测任务功能时，控制主机和存储单元可合并使用。 

1  中波、短波广播 

遥控站中波、短波广播监测选用的主要设备应符合表 3-2的要求。 

表3-2 中波、短波广播监测单元组成 

功能单元名称 用途 

控制单元 
实现应用层和操作系统层功能，完成任务调度、设备控制、数据回传和远程

管理等工作 

接收单元 
完成对信号的接收、解调，具备中波、短波广播的全频段调谐能力，及中频

信号输出能力 

音频处理单元 
对解调后的音频信号，进行采集、编码压缩，并支持本地/网络存储和实时回

传 

指标测量单元 完成信号电平和调制度指标测量 

存储单元 用于存储监测数据和编码压缩后的通用音频格式文件 

其他附属设备 -- 

2  调频广播 

遥控站调频广播监测选用的主要设备应符合表 3-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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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调频广播监测单元组成 

功能单元名称 用途 

控制单元 
实现应用层和操作系统层功能，分析处理监测数据，响应上层指令，完成任

务调度、设备控制、数据回传、远程管理等工作 

接收单元 完成调频信号解调 

音频处理单元 
对解调后的音频信号，进行采集、编码压缩，并支持本地/网络存储和实时

回传 

指标测量单元 完成信号电平和调制度的指标测量 

存储单元 用于存储监测数据和编码压缩后的通用音频格式文件 

其他附属设备 -- 

3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 

遥控站地面模拟电视广播监测选用的主要设备应符合表 3-4的要求。 

表3-4 地面模拟电视广播监测单元组成 

功能单元名称 用途 

控制单元 
实现应用层和操作系统层功能，分析处理监测数据，响应上层指令，完成任

务调度、设备控制、数据回传、远程管理等工作 

接收单元 完成地面模拟电视信号解调 

视音频处理单元 
对解调后的视音频信号，进行采集、编码压缩，并支持本地/网络存储和实

时回传 

指标测量单元 
完成图像载波电平，伴音载波电平，图像载波电平与伴音载波电平差、图像

载波频率偏差、载噪比的指标测量 

存储单元 用于存储监测数据和编码压缩后的通用视音频格式文件 

其他附属设备 -- 

4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 

遥控站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监测选用的主要设备应符合表 3-5的要求。 

表3-5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监测单元组成 

功能单元名称 用途 

控制单元 
实现应用层和操作系统层功能，分析处理监测数据，响应上层指令，完成任

务调度、设备控制、数据回传、远程管理等工作 

接收单元 
完成地面数字电视信号的解调、解扰以及信道功率、调制误差率、误码率的

指标测量，同时完成SI数据的采集 

视音频处理单元 
对解调、解扰后的TS清流，进行转码压缩，并支持本地/网络存储和实时回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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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5  

功能单元名称 用途 

码流分析单元 对传输流进行TR101.290分析 

存储单元 用于存储监测数据和编码压缩后的通用视音频格式文件 

其他附属设备 -- 

3.0.4  中波、短波、调频广播监测数据传输通道：传输速率宜在 1Mbit/s以上。电视广播（含地面

数字电视）监测数据传输通道：传输速率宜在 10Mbit/s以上。 

遥控站与上级监测系统之间宜采用专线方式进行连接，并遵守规定的通讯协议。 

3.0.5  不间断电源的电池续航能力应保证遥控站设备满负荷工作不少于 15min。 

3.0.6  天馈线系统和机房应具备工艺接地设计，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Ω。 

4 工艺系统技术要求 

4.0.4  报警管理 

3  信号异常包括无载波、无同步、黑场、图像静止、无声音（伴音）和 TR101.290三级错误等。 

4.0.6  音频信号可采用 aac、mp3、ac3、amr、pcm、DRA、DRA+等编码格式，需叠加 OSD 的音频信

号和视频信号可采用 H.265、H.264、MPEG4、AVS、AVS+、AVS2、VC-1、WMV-HD等编码格式。 

7 验收要求 

7.2 出厂验收 

7.2.2  稳定性测试是在遥控站设备应用软件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按照测试时间要求连续开机一段时

间后，验证系统监测功能是否正常执行，在响应时间内是否准确回传测量结果。 

7.3 施工验收 

7.3.4  遥控站系统需验证的各功能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接口测试 

逐项测试遥控站与上级监测系统的通信接口是否符合合同要求； 

2  功能测试 

对合同要求中的所有功能逐项进行测试； 

3  性能测试 

对系统性能测试的测量准确性、系统响应时间等即时可验证的性能应逐项进行测试，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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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准确性等非即时可验证的性能进行不少于 24h 的测试。 

7.3.6  系统验收一般是非现场进行的。在试运行期结束后，建设单位也可根据试运行期内遥控站的

运行情况组织，或委托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对系统进行现场的逐项检验测试。 

 


